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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强力推进“拆除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

灭火救援的障碍物”工作的通知

江北新区管委会、各区人民政府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《关于拆除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

通告》和省消防救援总队统一工作部署，强力推进“拆除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

障碍物”，切实提高人员密集场所疏散救援逃生能力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分级监管。各板块要高度重视，强力推进“破窗拆网”行动，发动部门合理整治违规设置

铁栅栏等障碍物的突出风险隐患。明确消防安全重点单位、一般单位和“九小场所”监管主体和职责，

商务、文旅、卫健、教育、民政、城管、公安、消防等相关部门要按照分级监管的原则，督促人员密集

场所认真开展自查自改，主动拆除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，畅通安全出口、

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。4月底前，各板块要做到排查全覆盖、不遗漏，全面摸清单位底数和问题情形，

明确整改负责单位和人员，落实临时性防范措施。

二、突出重点整治。结合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、“生命至上，隐患必除”和治本攻坚

三年行动，推动相关行业部门，发动公安派出所、应急管理-消防一体化工作站等基层力量，重点排查“人

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”的情况，紧盯歌舞娱乐、洗浴、餐饮等人员密集场

所，以及学校、幼儿园、医疗、养老服务、教育培训机构等特殊敏感场所，其次要解决违规住人的“九

小场所”，坚决防范遏制群死群伤事故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督改”的原则，对于能当场改正的，及时进

行制止、劝阻；对于问题严重的，建立隐患清单，加强动态跟踪，逐项、逐条督促整改；对于情况复杂

整改不了的，逐级上报提请协助解决，力争6月底前全部整改完毕。

三、加强宣传曝光。市、区两级消防救援机构要积极协调主流媒体，广泛发布国家消防救援局《关

于拆除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通告》，曝光一批铁栅栏和广告牌“应拆

未拆”的严重违法行为，曝光一批典型执法案例，切实形成强大震慑，推动以案示警、以案为戒、以案

促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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